                                                益环高审[2020]1号
关于益阳东创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益阳高新区东部产业园综合配套设施PPP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益阳东创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呈报的由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益阳高新区东部产业园综合配套设施PPP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益阳东创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16032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29万元）在益阳高新区东部产业园建设益阳高新区东部产业园综合配套设施PPP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16条市政道路（新建陆家坡路、晏家村路、如舟路、新塘路、雪花湾路、花亭路、兰岭路等7条道路，全长14736m，占地面积410968m2；提质改造鱼形山路、如舟路、龙塘路、杉木路、新塘路、迎春路、欧家冲路、月塘路、新云路等9条道路，全长15751m，占地面积447680m2）；2、F区标准化厂房第二水源（新建2.5万m³/d规模的取水泵站和8.56km引水管道）；3、东部产业园污水处理设施（新建5.9km的污水管网和1×104m3/d规模的提升泵站）；4、消防站（占地面积10005m2、建筑面积5800m2）；5、标准化厂房（占地面积72386.23m2，总建筑面积91704.5m2，标准化厂房入驻企业为电子信息类，入驻企业应另行环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根据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及专家组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同意该项目的选址并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1、工程应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土地调整、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基础设施拆迁补偿等工作；工程拆迁安置户安置方案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妥善解决好工程征地拆迁安置中的社会环境问题。

2、工程建设应尽量避免大填大挖；工程中的取土、填挖方、弃渣应统筹安排，做到土石方平衡，并做好各取土场、弃渣场的护坡、排水、绿化等平整工程。

3、对临近项目所在地的声环境敏感点的路段采取限速、禁鸣、提高道路平整性、栽植树木绿化隔离带等措施；制定营运期声环境敏感点噪声跟踪监测计划，并根据监测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道路两侧声环境保护敏感点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要求。

4、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22∶00-06∶00时禁止施工，以减轻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应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l2523-2011)要求，避免施工噪声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施工场地应设置护栏、挡（隔离）板、安全提示标记、清扫、洒水等设施，确保场地整洁、卫生、安全。主要施工场地出口应设置渣土（垃圾）运输车辆清洁检查站，土石方运输车辆加盖或加蓬，防止物料散落或扬尘污染；施工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方可外排；严禁工程废渣乱堆乱弃。

5、制定交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落实预案中的保障措施，降低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危害。
三、益阳东创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环评审批后，须严格按照《报告表》的内容和批复落实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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